
肇庆市恒电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肇庆市恒电电力工程有限公司2023年年 -
2024年年10kV、、35kV、、110kV、、220kV设备特殊试验技术业务辅助服务设备特殊试验技术业务辅助服务

框架采购框架采购 (二次招标二次招标 )中标候选人公示中标候选人公示

肇庆市恒电电力工程有限公司2023年-2024年10kV、35kV、110kV、220kV设备特殊试验技术业务辅助服务框架采购(二

次招标)的评标工作已经结束，评标委员会经评审推荐了本项目中标候选人。现将中标候选人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从2023

年08月11日至2023年08月14日），具体如下：

一、评标情况和中标候选人基本情况一、评标情况和中标候选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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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市恒电电力工程有限公司2023年-2024年10kV、35kV、
110kV、220kV设备特殊试验技术业务辅助服务框架采购(二次招标)

试验框架采购
（计量部分）

第一中
标候选
人

广州市恒力检
测股份有限公

司
82.00 满足招标文件要

求

二、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二、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该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提出。

（一）异议的受理方式

异议受理机构：肇庆市粤鼎电力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莫工

联系电话：19926910034

邮箱：zqyuedingzb@163.com

（二）异议提出的时限

1、对资格预审文件的内容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资格预审文件截止时间两天前提出；

2、对招标文件的内容有异议的，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十天前提出；

3、对开标有异议的，应当在开标现场提出；

4、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内提出。

（三）异议不予受理的情形

1、异议提出人不是投标人，或未能提供与本次投标存在利害关系证明文件的其他利害关系人；

2、涉及的事项不具体，且未提供有效线索，难以查证的；

3、提供的资料未提供异议提出人的真实名称、有效联系方式、法定代表人签字和加盖单位公章的；

4、超过异议提出时效的（以收到异议书日期为准；采用邮寄方式的，以邮戳日期为准）；

5、已经作出处理决定，并且异议提出人没有提出新的证据的；



6、涉及招标评标过程具体细节、其他投标人的商业秘密或其他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具体内容但未能说明内容真实性和来源

合法性的；

7、缺乏事实根据或者法律依据的，或者投诉人捏造事实、伪造材料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的。

（四）恶意行为的处罚

经核查发现异议人所提出的异议存在诬告、故意扰乱招投标秩序等恶意行为，给招标人或他人造成损失的，将限制其1年

内不得参加肇庆市汇能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组织的招投标活动。

三、监督部门三、监督部门

监督投诉机构名称：肇庆市汇能投资有限公司业务运营部采购监督岗

监督投诉机构电话：0758-2977015

监督投诉机构邮箱：zqhncaigou@126.com

 

 

招标人：肇庆市汇能投资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肇庆市粤鼎电力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日期：2023年08月11日


